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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業政策： 


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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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目的  

1 . 	 政府已就現行農業政策進行檢討。我們建議採取新

政策，更積極支持本港農業現代化，除了作為初級

生產行業之外，更充分利用農業發展可帶來的貢獻

造福社會。政府會推行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以配合

這項新政策。  

2 . 	 現誠邀市民就本諮詢文件所概述的建議新政策，以

及建議的支援措施，提出意見。請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把有關書面意見送交漁農自然護

理署。

背景  

3 . 	 本地農業歷史悠久，生產優質的鮮活農產品，供市

民食用。然而，隨着本港發展成為高度都市化及以

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同時愈來愈依賴進口食品供

應，本地農業日漸式微。不過，本地農業的規模雖

然相對較小，現時仍生產了不少蔬菜、家禽和豬隻，

供市民食用。  

4 . 	 近年，香港市民對本地農業未來發展的觀感有些轉

變，對農業發展可帶來的正面價值有更大認同。在

《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中，政府承諾檢討農業政

策，並就這方面進行諮詢。政府已檢討在目前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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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本港農業政策應如何定位，並建議採取新政

策，更積極支持本港農業現代化，在作為初級生產

行 業 之 外 ， 充 分 利 用 其 發 展 可 帶 來 的 貢 獻 造 福 社

會。

目前本地農業界的概況  

5 . 	 本港的農業活動主要在新界及市區邊緣地帶進行。

根 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進 行 的 統 計 顯 示 ， 本 港 約 有  

4 523 公頃農地  (不包括魚塘  )，其中約  729 公頃的農

業用地屬於常耕農地。鑑於土地業權及農地大小的

固有限制，農民或許未必樂意為農場作出長遠投資

的承擔，因而窒礙改善和引入多元化農場生產的發

展。 

6 . 	 政府一直致力支持農業，不論是經驗豐富的或是剛

投身農業的農民，政府都會為他們提供基建設施、

技術支援和低息貸款，協助農業發展。我們尤其積

極推動和支援本地農民發展有機耕作。政府亦盡量

便利農業發展，並撥款協助農民改良農產品、研發

及採用新的耕種技術、建立品牌、為農場的發展及

營運進行現代化，以及推廣休閒農業。

本港農業持續發展的益處  

7 . 	 除了作為初級產品的生產來源外，本港農業的持續

發展可帶來多方面的裨益：

4



 
 

 

 

 

 

 

 

 

 

 

 

 

 

 

 

 

 

( a ) 	維持有活力的本地農業生產，可有助促進本港食

品供應多樣化，減輕我們對進口食品的依賴，同

時 又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對 高 安 全 水 平 食 品 的 期 望 和

需求； 

( b ) 農業雖然是規模較小的行業，卻能夠貢獻經濟，

為低技術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同時為有志投身現

代化農業的年輕人提供發展事業機會； 

( c )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把廢物循環再造和捕集碳排

放，會有利於本港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又可

改善鄉郊環境的景觀和衞生情況。在保育自然資

源，豐富生物多樣性，以及為食物供應鏈碳減排

方面，或多或少有所幫助；  

( d ) 農 業 的 可 持 續 及 現 代 化 發 展 會 鼓 勵 土 地 業 權 人

利用農地進行生產，有助土地資源的善用，以及

有助保護鄉郊地區邊緣地帶，讓城市與鄉郊的發

展互相融合；以及  

( e ) 	通過觀察或參與耕作，由翻土、播種、除草以至

收成，年輕一代可更深入了解大自然與人類活動

之間如何互相影響，以及飲食文化的發展由來。

部 分 市 民 亦 會 視 在 農 場 作 體 力 勞 動 為 追 求 健 康

之道，並認為這種經驗十分有意義。

上 述 各 方 面 都 能 為 社 會 整 體 的 福 祉 帶 來 正 面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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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近年，可持續農業發展以及推動農業創新和提升生

產力對大城市的均衡發展的重要性，在全球得到愈

來愈廣泛的認同。較顯著的例子包括新加坡和大倫

敦地區，為我們制訂未來路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

料。

建議措施  

9 . 	 意識到農業可持續發展對社會帶來的裨益，以及市

民對香港均衡發展的期許，政府有必要實行更積極

進取的政策，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

讓農業除了作為初級產品的生產來源外，更可為社

會整體的福祉帶來更大益處。為推動本地農業現代

化和可持續發展而建議的新政策，必須輔以適當的

支援措施，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探討設立農業園的可行性  

1 0 . 	我們建議設立農業園作為生產基地，試用新的耕種

方法進行商業生產，並推廣應用先進科技作農業用

途，從而鼓勵本地農場發展及採用現代化和多元化

的生產方法。

考慮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1 1 . 	我們建議成立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提供財政支援

以推動在農業生產應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促進知

識轉移、加強人才培訓、改善農業基建設施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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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地農作物進行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並協助農

民採用現代化耕作工具及設施。

加強對現有農民的支援  

1 2 . 	我們亦建議加強現時提供的支援，協助農民增值，

包括為他們的產品進行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

推廣其他與農業相關的輔助活動  

1 3 . 	我們建議推動與農業相關的其他輔助活動，例如休

閒農場和教育活動。

下一步  

1 4 . 現 誠 邀 市 民於二 零 一 五 年 三月 三 十 一 日 或之 前 提

出意見。考慮過諮詢期間所收到的意見後，政府會

按可調配的資源及所需的批准，制訂建議和推行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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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  

1 . 1 	 香港的農業發展歷史悠久，透過精耕細作和多元化

的耕種方法，生產優質的鮮活農產品，供市民食用。

隨着本港發展 成為高度都市 化及以服務業 為主的

經濟體，我們不再如以往般依賴初級生產。農業亦

隨時間日漸式微。另一方面，隨着國際貿易迅速擴

展及基礎建設持續改良，本港的食品供應可來自世

界各地，愈趨多元化，不論是產品的種類還是價格，

都為本地農業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競爭。時至今日

，我們主要依賴進口食品供應，在市民日常食用的

食物中，本地農產品只佔一小部分。  

1 . 2 	 本 港 的 農 業 活 動 主 要 在 新 界 鄉 郊 地 區 及 市 區 邊 緣

地帶 (包括新市鎮的邊緣 )進行。根據漁農自然護理

署 (漁護署  )進行的調查，截至二零一三年年中，全

港有大約  4 5 23 公頃農地  (不包括魚塘  )。其中，約 

7 29 公頃的農地屬於常耕農地，而荒置農地則有約  

3 794 公頃。  

1 . 3 	 本地農業的規模雖然相對較小，現時仍生產了不少

蔬菜、家禽和豬隻，供市民食用。二零一二及二零

一 三 年 的 本 地 農 業 生 產 總 值 分 別 為  7 . 66 億 元 和  

7 . 76 億元。二零一三年，本地蔬菜的市場佔有率為  

2 %，鮮花佔 27 %，生豬和活家禽分別佔  7 %和 60%。

以就業而言，約有  4 4 00 人從事農業工作，佔本港

總勞動人口約  0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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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政府透過向農民提供基建設施、技術支援和低息貸

款，協助農業發展。作為執行部門，漁護署已制定

多項計劃及措施支援農民，以期提升業界的生產力

及營利能力。有關詳情載於下一章。  

1 . 5 	 基於自由市場運作原則，政府沒有為本地農業設定

生 產 指 標 ， 亦不 會 直 接 資 助農 業 或 保 障 農產 品 價

格。  

1 . 6 	 近年，香港市民對本地農業未來發展的觀感有些轉

變。愈來愈多人認同農業除了作為初級產品的生產

來源外，亦可在其他方面作出貢獻。部分市民對保

留本地農業，並復耕荒置農地的訴求日漸增加，亦

有 市 民 希 望 擴大 本 港 農 產 品在 本 地 食 物 供應 方 面

的市場佔有率。  

1 . 7 	 為回應市民的訴求，政府已檢討在目前的環境下，

本港農業政策應如何定位。考慮到農業的可持續發

展所帶來的多方面裨益，我們建議採取新的政策，

更積極支持本港農業現代化，在作為初級生產行業

之外，充分利用其發展可帶來的貢獻造福社會。建

議的新政策將輔以一系列的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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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地農業現況

業界概況  

2 . 1 	 正如上一章所概述，隨着本港發展成為高度都市化

及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而我們亦愈來愈依賴進

口食品供應，本地農業因而日漸式微。過去多年來

的變化載列於下文表  2 A 和 2B。

表 2 A：有關本地農業的統計數字  ( 1995 至 2 013 年 )

年份

產值 ( ’ 000 元 ) 在本地生產

總值中所佔

比率 ( %)

農民及

工人數目

總耕地

面積  

(公頃 )

農作物  

(註 1 )

禽畜  

(註 2 )  

1995 565,950 655,730 不適用 8 900 2 070 

2000 438,394 819,396 <0.1 5 600 1 430 

2005 264,265 916,688 <0.1 5 300 833 

2010 231,899 383,366 <0.1 4 700 746 

2011 241,303 501,870 <0.1 4 600 734 

2012 246,083 519,950 <0.1 4 500 732 

2013 256,367 520,041 <0.1 4 400 729

註 1：農作物包括蔬菜、水果、花卉和雜糧農作物

註 2：禽畜包括雞隻和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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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本地生產佔食用量的市場佔有率  (19 95 至 20 13 年 )

產品 來源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蔬菜 本地

(公噸) 產量：

食用量：

88 000 

515 360 

42 500 

640 030 

24 600 

552 760 

16 000 

651 558 

16 300 

721 741 

16 300 

837 819 

16 300 

826 897 

市場佔有率： 17.1% 6.6% 4.5% 2.5% 2.3% 1.9% 2.0%

生豬 本地

(公噸) 生產：

食用量：

12 712 

159 010 

38 780 

164 360 

32 420 

147 620 

7 623 

119 798 

8 924 

126 061 

9 358 

132 618 

9 263 

135 328 

市場佔有率： 8.0% 23.6% 22.0% 6.4% 7.1% 7.1% 6.8%

活家禽 本地

(公噸) 生產：

食用量：

21 010 

93 630 

14 080 

70 480 

21 060 

40 820 

7 433 

13 230 

7 105 

12 478 

7 755 

13 038 

7 468 

12 537 

市場佔有率： 22.4% 20.0% 51.6% 56.2% 56.9% 59.5% 59.6% 

2  . 2 雖然本地產量呈下降趨勢，但本港農業現時仍生產

不少蔬菜、家禽及豬隻，供市民食用。在二零一三

年，本地蔬菜的市場佔有率為  2  %，鮮花佔  2  7  %，

生豬和活家禽分別佔  7  %和 60%。 

2  . 3 本港的農業活動主要在新界鄉郊地區及市區邊緣地

帶 (包括新市鎮的邊緣 )進行。根據漁護署的調查，

截至二零一三年年中，本港約有  4 5  23 公頃農地  (不

包括魚塘 )，其中約 7  29 公頃的農地屬於常耕農地。

大部分農地屬私人土地，業權普遍分散，耕地通常

大小不一、形狀並不規則，反映着早年鄉村務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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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農場平均面積約為  0 .2 公頃或  3 斗種  1。很多

農民仍然以先輩的傳統方法種植農作物。此外，部

份早年曾耕作的農地已改作其他用途，例如貯物及

其他工業用途。 

2 . 4	 在一個多世紀前，香港大多數的農地是以集體官契  

(現稱集體政府契約  )形式批出。一般而言，農地契

約通常並無訂明業權人必須經常使用農地耕作，不

得把土地閒置，與近年批出作住宅、商業或其他建

築 發 展 的 用 地 會 在 地 契 上 訂 明 建 築 規 約 的 做 法 不

同。只要土地用途符合相關法例和契約條款，則不

屬違規  2。 

2 . 5	 為協助有意務農的農民，漁護署擔當協調的角色，

為願意出租農 地作農業用途 的土地業權人 物色準

租用人。農民和土地業權人透過磋商，自行達成租

賃協議。而最終是否租出土地以作農業生產，乃土

地業權人的決定。根據漁護署觀察所得，由於租金

回報不高，部分土地業權人寧願讓耕地荒置，也不

願把土地租予他人作耕種用途，而且可以避免將來  

1
斗種是本地計算農地面積的傳統量度單位，相等於約  674.5 平方米或  7 260 平
方呎。  

2 一九九零年之前，《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並無就新界鄉郊地區訂明規劃執
行管制的條文。當局是通過《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及土地契約的規定進行
執行管制。至於新界鄉郊地區的用途，當局主要通過集體政府契約加以管制，
直至一九八三年法院就律政司對  Melhado Inves tment  Ltd .案（Melhado 案）作出
判決 [HKLR327]。案中高等法院的判決認為“契約附表所列的土地用途只屬說
明性質，並非爭議中所指的隱含契約類別  ”。當局不能通過集體政府契約有效
規管農地的用途 (涉及構築物除外 ) 導致大量農地被改作貨櫃場和露天貯物場。
其後，《 1991 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

，
》於一九九一年一月生效，把法定規劃管

制的範圍擴大至本港鄉郊地區。城市規劃委員會獲賦予權力，為新界鄉郊地區
擬備法定發展審批地區圖。自該時起，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當局可對位於
發展審批地區圖或取代發展審批地區圖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涵蓋範圍內的地方，
作出法定規劃管制，但在相關發展審批地區圖生效前已存在的土地用途則屬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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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終止租約並收回土地作其他用途時，可能會出

現的困難或延誤。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即使土地業

權人與農民達成租賃協議，租約期亦可能相對較短

，農民未必可在租約期內收回投資成本。在此情況

下，農民未必樂意為農場作出長遠投資的承擔，以

致影響他們改善和引入多元化農業生產的意欲。這

可能是窒礙本 地農業作進一 步發展的其中 一項因

素。

現行政策及支援措施  

2 . 6	 政府一直致力支持農業，不論是經驗豐富的或是剛

投身農業的農民，政府都會為他們提供基建設施、

技術支援和低息貸款，協助農業發展。漁護署亦推

行了各項支援農民的計劃和措施，以提升他們的生

產力及營利能力，協助他們生產優質、安全及高值

的產品。  

2 . 7	 具體來說，漁護署積極推動和支援本地農民發展有

機耕作，並設立 ｢有機耕作支援服務」，為有意由傳

統耕作轉型有機耕作的農民提供建議和技術支援，

並聯同蔬菜統營處  (菜統處 )和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

有 限 責 任 聯 合 總 社 推 廣 本 地 有 機 農 產 品 的 生 產 和

銷售。現時，參與 ｢有機耕作支援服務」的菜場共

有 24 4 個，每天生產大約  5 .5 公噸有機農產品供應

市場。經菜統處銷售網絡批銷的有機蔬菜零售點超

過 37 個，包括連鎖超級市場、港鐵站內的店鋪、

健 康 食 品 店 和 菜 統 處 在 西 貢 蕉 坑 獅 子 會 自 然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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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銷售點等。此外，漁護署亦支持香港有機資

源 中 心 推 廣 有 機 耕 作 的 公 眾 教 育 和 有 機 產 品 認

證。  

2 . 8	 漁護署不時會為農民舉辦技術講座及田間示範，介

紹經改良品種的農產品及新的種植技術。近年開發

的優質品種包括紅肉網紋瓜、無籽西瓜、黃肉小西

瓜、牛角青椒、圓紫茄子、馬鈴薯和有機草莓等。  

2 . 9	 漁護署亦積極協助業界建立優質品牌。現時，全港

共有  2 67 個菜場參加了 ｢信譽農場計劃」。漁護署又

協助業界設立周末農墟及舉辦大型嘉年華活動，例

如一年一度的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每年皆

吸引過百本地漁農戶參加及逾十萬名市民參觀。這

些活動均有助加深市民對本地漁農產品的認識，並

推廣本地品牌。  

2 . 10 此外，漁護署與菜統處合作，借助菜統處的 ｢農 業

發展基金」推展農業發展項目，除上述的計劃和活

動外，較顯著的例子還有近期引進本地採用的全環

控蔬菜水耕生產技術。同時，漁護署負責管理三個

貸款基金 (包括 ｢嘉道理農業輔助貸款基金」、 ｢約瑟

信託基金」和 ｢蔬菜統營處貸款基金」 )，為農民提

供貸款以供發展及營運其農場。這些貸款基金的特

點是申請手續簡單、低息、可免抵押借款達  13 萬

元及靈活還款期。在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三年期間，

三個貸款基金共向  302 名農戶批出接近  2 ,80 0 萬元

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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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2 .1－蔬菜種植  

 現時，本港約有  1 900 個菜場，總耕地面積為  298

公頃。本港全年種植的蔬菜有白菜、菜心、生菜和

油麥菜；在夏季出產的包括豆角、通菜、莧菜、青

瓜和其他瓜類；而菠菜、西洋菜、芥蘭及枸杞則生

長於天氣較涼的月份。二零一三年，本地生產的蔬

菜總計為  16  300 公噸，佔全港蔬菜食用量的  2%。 

 漁護署鼓勵農戶種植安全優質的蔬菜，以開拓專門

市場和提高其競爭力。漁護署與本地有機耕作組織

和 菜 統 處 合 作 ， 推 廣 有 機 耕 種 和 開 發 有 機 蔬 菜 市

場。該署又為  244 個有機農場提供支援服務，總耕

地面積約  95 公頃。此外，漁護署亦推廣溫室密集

式生產技術，以生產高值農作物。 

 漁護署與菜統處自一九九四年起，合辦自願參加的

｢信譽農場計劃」，目的是為市場穩定供應安全優質

的蔬菜。自一九九五年起，廣東省的註冊供港農場

亦可參與計劃。二零一一年，計劃擴展至寧夏自治

區的農場。到目前為止，共有  304 個農場  ( 267 個香

港農場及  37 個廣東省和寧夏自治區的農場  )參與計

劃，佔地約  2 90 1 公頃 (香港農場佔地  8 3 公頃，廣

東省和寧夏自治區的農場則佔地  2 818 公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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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1 	近年，漁護署亦透過編製及派發《香港休閒農場指

南 》， 推 廣 休 閒 農 業 ， 並 推 出 休 閒 農 場 搜 尋 網 頁  

( h t t p : / / f e d v m c s . o rg / f a r m_ i n d e x . p h p )，方便市民前往

各具特色的休閒農場參觀，發揮農業的多元性，配

合本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專題 	  2 .2－花卉種植  

 二零一三年，本港約有  2 7 0 個花卉農場及苗圃，所

涉農地面積約為  1 3 7 公頃。蘭花和觀賞植物全年均

有種植；冬季主要種植芍藥、菊花、百合和劍蘭；

夏季則會種植薑花、蓮花和向日葵；桃花則特別為

配合農曆新年而種植。二零一三年花卉生產總值為  

1 . 3 7 	億元。

專題 	  2 .3－禽畜養殖  

 過 去 十 年 ， 由 於 市 民 日 益 關 注 公 眾 衞 生 及 環 境 保

護，禽畜養殖業面對着各種挑戰。  

 二零零六年，政府推出 ｢豬農自願退還牌照計劃」，

鼓勵豬農結業，退還牌照。目前，有  4 3 個豬場繼

續營運，平均每日為本地市場供應  2 7 0 隻生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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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少人類接觸活家禽的機會，以更有效地預防禽

流感，政府分別在二零零四及二零零八年向家禽農

戶 和 活 家 禽 供 應 鏈 中 從 事 相 關 業 務 的 人 士 推 出 自

願退還牌照計劃及特惠補助金計劃。家禽農場的數

目因而大幅減少，而自二零零八年起，家禽農場的

總飼養量上限設定為  1 30 萬隻。現時，共有  2 9 個

家 禽 農 場 ， 平 均 每 日 為 本 地 市 場 供 應 約 一 萬 隻 活

雞。  

 漁 護 署 分 別 為 選 擇 繼 續 經 營 的 豬 農 和 活 家 禽 農 戶

制定工作守則，協助他們達到相關的生物安全和衞

生 標 準 。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向 農 民 提 供 技 術 及 經 濟 支

援。

專題 	  2 .4－香港的農地  

 根據漁護署進行的調查，截至二零一三年年中，本

港約有  4 52 3 公頃農地 (不包括魚塘 )，當中約  72 9

公頃為常耕農地。這些土地並非全受法定城市規劃

圖則所涵蓋。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在所有現行法定城市規劃

圖則上，約有  3 1 68 公頃土地被劃作  “農業 ”用途。

在 “農業 ”或 “綠化地帶  ”等其他用途地帶內，農業屬

經常准許的用途。這些農地主要集中在新界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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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農地屬私人擁有，業權普遍分散，耕地通常

大小不一、形狀並不規則，反映着早年鄉村務農的

情況。農場平均面積約為  0 . 2 公頃或  3 斗種。  

 早年批出的集體政府契約所訂定的契約條件，對有

關土地管制的制約十分有限，既無條款規定土地業

權人必須經常使用土地耕作，也沒有就砍樹及其他

類似活動施加管制。基於前文提及的  M e lh ado 案的

判決，該等契約亦沒有任何規定可防止業權人把土

地轉作露天貯物或其他用途。  

 基於上述  M el hado 案的判決，當局多年來無法根據

契約對使用農地作貯物用途執法，因而有不少原本

作農業用途的土地 (特別是位於交通相對較為便利

地點的土地 )已轉作貯物及其他工業用途，或所謂  

“棕地 ”營運。 

 至於屬於法定城市規劃圖則上 “農業 ”或 “綠化地帶  ”

區域內的農地，如有任何違規發展，當局可根據《城

市規劃條例》  (第 1 31 章 )採取執法行動，但在法定

城市規劃圖刊憲前已經存在的發展則屬例外。

18 



 
 

   
 

 

 

 

 
 

 

 

 

 

 

 
 

 

 

 

 

第三章 本港農業持續發展的益處  

3 . 1 	 在傳統觀念上，我們一般會認為本地農業的主要作

用是為本港供應新鮮食品。但經詳細分析後，現代

化農業其實能為社會帶來多方面的裨益。

食品供應多樣化  

3 . 2 	 消費者愈來愈注重健康，對食物安全的期望也愈來

愈高。市民對可供人類安全食用的高質素新鮮農產

品，需求日增。雖然大規模重新發展本地農業，以

提升本地農產 品佔整體食物 供應比率的想 法未必

切合實際，但維持有活力的本地農業生產，可有助

促進本港食品供應多樣化，減輕我們對進口食品的

依賴，同時又能滿足消費者對高安全水平食品的期

望和需求。這樣做亦有助促使進口食品商提升質素

，甚至採納更嚴格的品質控制和生產標準，以符合

消費者的要求。如外在環境轉變推高對本地食品的

需求，活躍的本地農業生產能有助應付所需。

提供就業機會  

3 . 3	 農業雖然是規模較小的行業，卻能夠貢獻經濟，為

低技術工人提供就業機會。而本港勞動人口可受惠

於不同行業所提供的廣泛類型的工作。  

3 . 4 	 就這方面，我們必須強調，本地農業存有頗大的發

展空間，通過提升產業，朝現代化及城市農業的方

19



 
 

 

 

 

 

 

 

 

 

 

 

 

 

 

 

 

向發展，生產出優質、高值的農產品。在未來的發

展中，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應是借助多元化的生產方

法、新科技和現代化管理方式，提升農業的生產力

及營利能力，使農民得以自力更生、改善生計，以

及更有能力應付經營環境轉變所帶來的挑戰。  

3 . 5	 農業界蓬勃發展，將能為有志投身現代化農業的年

輕人開創新的就業機遇。現代化農業講求創新、科

技發展以及研究開發，而非傳統農業生產般以投入

密集的勞動力為主。

特寫故事 #1：

一對原本從事專業攝影和時裝行業的兄妹，毅然放

棄原有事業，投身有機耕種。他們的營運策略是專

門在溫室種植高檔農產品，供應五星級酒店。他們

現時已開發了一個特定市場，專門使用本地食材烹

調精緻菜式。

特寫故事 #2：

一名修讀工商管理的大學畢業生從海外回港後，回

到家中的農場工作，推廣具教育、消閒及康樂性質

的農場導覽和活動。現時，她負責管理農場導覽計

劃，每年接待超過十萬名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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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 . 6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把廢物循環再造和捕集碳排放，

會有利於本港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又可改善鄉

郊環境的景觀和衞生情況。長遠來說，更有助保育

自然資源，豐富生物多樣性，從而為我們的子孫後

代留下一個充滿生氣、多姿多彩的生態環境。  

3 . 7 	 經營現代化農業，生產高檔農產品，亦能夠減少以

長途空運進口同類產品的需要，避免食物里程和臭

氧耗減進一步增加和惡化，讓我們得以為食物供應

鏈的碳減排出一分力。

農業與都市發展互補 

3 . 8 	 我們在上一章已指出，本港不少農地現時被荒置，

部分更已轉作其他用途，而該等用途可能對環境造

成破壞。農業持續發展的前景，加上當局對本地農

業進行現代化及予以提升的清晰目標，有助鼓勵農

民繼續留守農業，並吸引有意者投身務農工作。繼

而鼓勵土地業權人利用現有農地進行生產，有助土

地資源的善用，以及有助保護鄉郊地區和市區邊緣

地帶。這也能為現有農地的業權人提供更大動力，

鼓勵他們把土地保留作農業用途，以配合四周的鄉

郊環境，而非將土地改作其他用途。事實上，只要

加以適當的規劃和規管，農地用途可作為已發展地

區與山坡地區的緩衝地帶，功能上與綠化地帶及美

化市容地帶無異，讓城市與鄉郊的發展互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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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農場鄰近城市人聚居的地方，農產品更容易

運抵市場，有助減省運輸成本，提升分銷效率。

教育和康樂方面的發展潛力  

3 . 9 	 通過觀察或參與耕作，由翻土、播種、除草以至收

成，年輕一代可更深入了解大自然與人類活動之間

如何互相影響，以及飲食文化的發展由來。學生能

夠藉此拓闊視野，體驗人類社會的不同範疇，在香

港這個人煙稠密的城市中，這種體驗彌足珍貴。部

分人亦會視在農場作體力勞動為追求健康之道，並

認為這種經驗十分有意義。

海外例子  

3 . 10 近年，可持續農業發展以及推動農業創新和提升生

產力對大城市的均衡發展的重要性，在全球得到愈

來愈廣泛的認同。較顯著的例子包括新加坡和大倫

敦地區。 

3 . 11 在新加坡，為了盡量増加當地有限農地的農作物產

量，當地政府牽頭在精耕農業應用現代科技及生命

科學。事實上，新加坡政府自一九八六年便已展開

農業科技計劃，成立農業科技園，內設現代化的精

耕 農 場 以 促 進 農 業 科 技 和 農 業 生 物 科 技 的 發 展 及

對農業產業的投資。新加坡目前設有六個農業科技

園，佔地總面積達 1 4 65 公頃，包括超過  200 個農

場，生產各種各樣的農作物。

22



 
 

 

 

 

 

 

 

  

 

 

 

 

 

 

 

特寫故事 #3：

在新加坡，一名農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

始在新加坡西部的一公頃農地以最傳統的方式種

菜。至九十年代，他把農場傳給他的四個兒子。這

幾兄弟深信在新加坡種菜甚具潛力，於是看準成立

農業科技園的機遇，在農業科技園租地開設農場並

擴展其營運。時至今日，他們經營五個農場，佔地

總面積達  7 .3 公頃。他們每年於保護網室生產約  

1 40 0 公噸的葉菜，佔新加坡本地生產所有新鮮蔬

菜的  1 4 %。他們引入收割後加工及產品包裝工序，

並把產品以自家品牌形式在連鎖超級市場銷售。他

們亦在周末及公眾假期為市民舉辦教育農場遊。  

3 . 12 在人口達  70 0 萬，面積約  1 58 0 平方公里的大倫敦

地區，該市的主管當局在過去十年一直促進都市農

業的發展。該市有近  5 00 個註冊農場，為這個都會

生產超過  8 00 0 公噸的水果及蔬菜。該市的主管當

局意識到農業的重要性和可帶來裨益，於二零一零

年定出新的規劃政策及制度，物色更多公共及私人

土地，進一步發展都市農業，並拓展本地產品的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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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故事 #4：

倫敦東北面的下利亞谷區自  18 世紀以來已因其果

菜園而聞名。一九一一年，該區的農民共同成立利

亞谷區農民協會，生產新鮮蔬菜供應倫敦市場。該

會會員現時聘用超過  2 000 名工人，在倫敦外圍經

營 120 公頃的溫室。他們成為英國最大的青瓜和甜

椒生產商，每年生產的零售總值超過  10 億英鎊。  

3 . 13 這些海外例子，說明了農業對於一個城市的均衡和

可持續發展可發揮的角色，也為我們制訂新農業政

策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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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可持續的發展及建議的支援措施 
  

4 . 1  	我們在第二章概述了本地農業的現況，以及政府現

行的農業政策和支援措施。這些措施達到了支援農

民的目標，不論是經驗豐富的或是剛投身農業的農

民。然而，隨着香港發展成為高度都市化，並以服

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我們目睹著本地農業日漸萎縮

的情況。市場力量的運作使本地農產品的供求出現

了變化。如沒有政府的積極介入和適當的支援措施

，此趨勢或會持續，而這個行業或會進一步式微，

致令本地農業不能充分發揮其原有對社會整體福祉

帶來的正面影響 (正如第三章所述 )。 

4 . 2  	意識到農業可持續發展對社會帶來的裨益，以及市

民對香港均衡發展的期許，政府有必要實行更積極

進取的新政策，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持續發展，

讓農業除了作為初級產品的生產來源外，更可為社

會整體的福祉帶來更大的益處。新政策的其中一個

主要方向，是借助多元化的生產方法、新科技和現

代化管理方式，提升農業的生產力及營利能力，使

農民得以自力更生、改善生計，以及更有能力應付

經營環境轉變所帶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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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4 .1－近年引入現代化農業生產方法的例子  

( a ) 有機耕作

有機產品的特定市場持續增長。但它的持續發展將取決

於其生產效率的提昇。這包括投入更多研究工作，以解

決相關蟲害和疫病問題，並引入合適的栽培品種和增加

種類。  

( b ) 溫室生產

這 個 生產 方式可 保 護生 長中的 農 作物 免受惡 劣 天氣 的

影響。最初可由設置簡單的防雨棚開始，然後再發展至

備有氣候控制設施、設備完善的溫室，以增加產量。農

民需要資金及租地年期的保證，才可投資建造這類構築

物。  

( c ) 多層耕作

這個方法讓農民可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増加產量。如何

選 擇 合適 的農作 物 及設 置輔助 人 工照 明則需 要 進行 更

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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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磨菇種植

新 鮮 磨 菇 的 價 格 甚 高 ， 而 本 地 食 肆 對 磨 菇 的 需 求 亦 甚

殷。種植磨菇對土地的需求亦很低。不過，我們仍要進

行 研 究 確 定 以 何 種 物 料 和 方 式 製 造 最 適 合 蘑 菇 生 長 的

堆肥基質包。  

( e )  機械化及自動化

假 如 農 民 可 採 用 小 型 農 耕 機 器 及 進 行 不 同 程 度 的 農 場

自動化 (尤其在灌溉方面 )，應能大大提升本地耕作的效

率。農民需要培訓和資金投資購置這類機器。  

( f )  都市天台／露台耕作

這個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可用的空間進行生產，並讓

居住在城市的人可以選擇務農。這個方法有助促進個別

參與者的整體健康，且能培養社區精神，因此其他海外

現代化的大城市都對此趨之若鶩。現時需要進行更多的

研 究 ， 以 找 出 最 可 行 的 天 台 耕 種 方 法 ， 以 提 高 它 的 成

效，使這種耕作方法能成為穩定的優質農產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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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水耕法

水耕法生產是利用營養液栽種植物。這個方法既高效又

清 潔 ， 亦 適 合 在 多 層 室 內 以 全 環 控 進 行 工 廠 式 大 量 生

產。把空置的工廠大廈改建成這類植物工廠，並在較低

樓層闢設農墟，在技術上實屬可行。  

( h )  以植株組織移植及栽培法進行繁殖

由於無須由種子開始種植，這些方法可使植物更廉宜和

更有效率地繁殖。本港現時擁有所需的基本專門技術，

但我們仍要進行研究，積累不同植物品種所需的特定技

術。

專題故事 # 5：

一名從事傳統農業  3 0 年的農夫，決定順應有機蔬菜需

求日增的趨勢，把菜場轉型以有機方法生產。他實施了

一 個 結 合 輪 作 和 綠 肥 的 種 植 計 劃 ， 改 善 和 存 護 農 場 土

壤，以便進行全年無休生產。為防農作物受惡劣天氣及

病蟲害侵擾，他設計並建造了合適的網室以作保護。現

時，他聘用了六名員工負責農場工作及營銷運作，包括

一個位於九龍市區的零售菜檔，以及向約  3 0 0 個固定的

家庭客戶提供上門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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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輪作法和綜合式耕作的現代化有機農場

這個有機農場在種植周期中加入栽培蕎麥作為綠

肥以改善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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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民間種連生桂子吸引益蟲  (圖中的是飄蟲  )以

防治植物病蟲害

利用溫室保護農作物免受惡劣天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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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室內栽培高值有機農作物

專題故事 #6：

一 名 布 商 得 知 菇 類 能 夠 在 廢 料 上 生 長 且 有 助 減 廢

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於是結束了本來的貿易業

務，開始在元朗種菇。他建造了兩間自動化栽培室，

保持室內溫度、濕度和氣流在十分適合菇類生長的

水平。現時，他能以  5 00 平方米的空間，每  40 天生

產出五公噸白／啡蘑菇，並經連鎖超級市場銷售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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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現代化方法控制溫度、濕度和光度栽培磨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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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封的環境下進行現代化多層水耕法，可達至最

佳效益和生產無污染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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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故事 # 7：

一名在新界鄉村土生土長的村民，長大後仍心繫本

地農業。在建築物料界取得成就後，他認為是適當

時機投資高科技水耕法，確保蔬菜能夠全年無休快

速生產，不受惡劣天氣影響。蔬菜在溫室內以循環

供應的營養液種植，溫室經特別設計，能抵禦炎夏

高溫。每次循環周期過後，營養液就會進行消毒和

冷 卻 一 次 。 營 養 含 量 由 電 腦 化 感 應 器 和 注 入 器 監

控、調整，並確保營養液持續流動，維持蔬菜的最

佳生長條件。  

4 . 3  	為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和持續發展而建議的新政策

，必須輔以適當的支援措施，以達到預期的結果。

考慮到農業界現時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政府建議在

漁護署現行各項支援業界計劃和措施的基礎上，循

以下方向推行一系列新措施：  

( a ) 	 探討設立農業園的可行性。農業園會作為一個

生產基地，試用新的耕作方法進行商業生產，

並推廣應用先進科技作農業用途，從而鼓勵本

地 農 場 發 展 及 採 用 現 代 化 和 多 元 化 的 生 產 方

法；  

( b ) 	 考慮成立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提供財政支援

以推動在農業生產應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促

進知識轉移、加強人才培訓、改善農業基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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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和 加 強 為 本 地 農 作 物 進 行 市 場 推 廣 及 建 立

品 牌 ， 並 協 助 農 民 採 用 現 代 化 耕 作 工 具 及 設

施；  

( c ) 	 加強現時提供的支援，協助農民增值，包括為

他們的產品進行市場推廣及建立品牌；以及  

( d ) 	 推動與農業相關的其他輔助活動，例如休閒農

場和教育活動，供學生和市民參與。  

4 . 4 	 下文各段將更詳細闡釋以上各項建議。  

(A) 	探討設立農業園的可行性  

4 . 5 	 香港的本地農業歷史悠久。漁護署一直向農民提供

技術支援及意見，協助他們採用更現代化的耕種方

法，而一些農民亦主動將科技應用在生產過程上。

不過，大部分農民仍以傳統方法耕種，其生產效率

和靈活性有限。而由於耕地的租約期及新產品或新

生產方法的營利能力難以預計，部分農民未必敢於

嘗試新方法和投入新的投資。有見及此，我們認為

要促進新農業科技發展和知識轉移，採取恰當的措

施是至為重要的。 

4 . 6 	 參考了新加坡的農業科技園的經驗，我們認為成立

農業園作為一個生產基地，試用新的耕種方法進行

商業生產，並推廣應用先進科技作農業用途以提升

生產力，是個值得探討的方向。農業園既可成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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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新 晉 農 業 公 司 以 商 業 規 模 投 資 和 開 拓 新 耕 種 生

產方法的園地，亦可促進農業科學和農業商務管理

方面的知識轉移。  

4 . 7 	 成立農業園支持農業發展的概念，事實上與政府成

立科學園推廣科技發展和研究開發，或成立環保園

支持本地的回收及環保行業的做法一脈相承。從經

濟角度看來，農業的持續發展可帶來的經濟效益未

必 能 夠 與 發 展 創 新 科 技 或 環 保 行 業 可 能 帶 來 的 效

益相提並論，但本地農業所帶來的非經濟和無形效

益，例如為本地消費者提供優質的新鮮農產品、保

育環境，以至讓本港得以持續發展等，對社會整體

的價值十分珍貴。

農業園的概念規劃  

4 . 8 	 根據初步的構思，我們預期建議的農業園可達到以

下目標：  

( a ) 	促進農業科學和農業商務管理方面的知識轉移

以提升生產力；  

( b ) 	增加本地農業產量以回應市民對安全和新鮮農

產品的需求；  

( c ) 	示範如何有效復耕荒置農地；以及  

( d ) 	接收因政府的土地發展計劃而需覓地復耕的合

資格農民。  

4 . 9 	 在物色建議農業園的選址時，我們主要留意那些在

現 行 法 定 圖 則 中 已 劃 作 農 業 用 途 而 大 致 上 已 荒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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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地，而這些農地大致上可隨時予以復耕。有關

用地相對上未有受到破壞、其土壤和水質適合用於

耕種，並且具備正常運作的基本農業基建設施，例

如行人通道和灌溉渠道等。選址的範圍除了荒置農

地外，亦可包括部份常耕農地。為產生經濟規模的

效益並確保農業園能達到預定目標，其面積必須達

相當規模。我們初步認為一個佔地  70 至 80 公頃的

農業園應能符合有關的要求，而這個面積大約相當

於目前常耕農地面積的十分一。  

4 . 10 在概念層面，建議的農業園會因應地形、農務類型

的運作要求以及園內不同位置的微氣候，將土地劃

分作傳統耕種、有機耕種、花卉養殖以及現代化高

科技耕種。由於農業園規模較大，政府會撥款興建

各種基建設施，例如道路及行人徑、灌溉、排水及

排污、供電，以及回收和循環再造農業廢料等設施。

相 比 現 時 個 別 農 場 自 行 投 資 於 這 些 設 施 會 更 具 成

本效益。  

4 . 11 農 業 園 主 要 為 從 事 農 作 物 種 植 和 商 業 生 產 的 農 民

而設。為確保農地得以有效運用，農業園將會參照

恆常生產數據，建立準則來管理。園內也會進行傳

統耕種，便利各種農業技術和耕種方式互相交流，

集思廣益。漁護署會提供技術支援，幫助農民在園

內務農，並會就生產計劃、營銷及消費者趨勢，以

及相關的科技發展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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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食物及農業廢料，以作堆肥改良土壤  

4 . 12 農業園的另一個功能，是可用作為接收因政府發展

計劃而需覓地復耕的合資格農民，而他們需符合漁

護 署 在 他 們 加 入 農 業 園 時 及 ／ 或 之 後 所 訂 定 的 要

求。受影響的農民可選擇在農業園內復耕，重新營

運其農場。  

4 . 13 建議的農業園亦能提供一個很好的地點，用作進行

教育活動，讓學生和市民親身體驗農務工作。

收回土地及農業園的管理工作  

4 . 14 正如上文各章所述，本港大部分農地均屬私人擁有

，業權普遍分散。假如落實這項建議並在香港設立

農業園，我們建議政府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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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 章 )收回土地以設立農業園。在建議的農業園範

圍內，已收回土地和政府土地  (如有的話  )將撥歸漁

護署管理，並由漁護署將土地租予有意在園內經營

商業生產的農民。 

4 . 15 以這種方式營運農業園，將讓漁護署可以在相關租

約內與租戶訂明合適條件，採取管理措施及實施適

當的管制，例如訂明租戶進行哪種農業活動或避免

農地閒置。按我們初步的構思，漁護署將會與農業

園的準租戶訂立為期五年並可予續租的標準租約。

我們相信這個租約期的年期合理，能讓準租戶對前

景 有 較 大 的 確 定 性 以 致 他 們 會 更 樂 意 為 他 們 的 農

場生產作出較長遠的投資。租戶須提交年度生產計

劃，說明所採用的生產方法和將會種植的農作物。

租 戶 不 得 把 所 租 用 地 轉 租 或 在 其 上 進 行 任 何 未 經

許可的建造和改建工程。租金將參照當時租用可耕

農地作耕種用途的平均市值租金而釐訂，並會按年

調整。  

4 . 16 在為建議農業園的選址劃定界線時，選址的範圍內

可能同時包括荒置農地和常耕農地。這些常耕農地

很可能是零散地分布在建議範圍內的不同⻆落。我

們建議，把建議範圍內所有私人農地  (不論現時是

否屬於常耕農地  )全部收回，以確保農業園的面積

能達到相當的規模以符合經濟效益，與此同時，有

關農地亦可長遠保留作農業生產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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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7 事實上，假如我們不把常耕農地納入在內，農業園

便可能因此而變成形狀不規則的零散土地，而園內

的耕地與耕地之間可能被多幅常耕農地所分隔。此

外，如不把現時有人耕作的農地納入建議農業園的

管理範圍內，假如業權人日後放棄耕作，以便把土

地另作他用或把土地改作其他用途，這可能對農業

園的完整性和用作農業發展的合適程度構成威脅。

假如土地業權人有異議，亦可能令灌溉及排水等基

建設施的改善工程成效不彰。隨着連接該區的道路

設施有所改善，問題可能更為嚴重。 

4 . 18 在 收 回 土 地 設 立 農 業 園 之 前 已 在 這 些 常 耕 農 地 上

耕種的農民，將不需要遷離，一般而言我們預期在

情況許可下，他們可在原地繼續耕作，並按與原有

業權人訂定的租金、條款和條件租用耕地。如情況

許可，當他們原有租約期屆滿後，他們可以選擇透

過 同 樣 適 用 於 其 他 租 戶 的 五 年 期 標 準 租 約 續 租 有

關土地。  

4 . 19 因政府的發展計劃而需覓地復耕的農民，會繼續根

據現行的政策處理補償和重置的問題。假如他們有

意遷往農業園，並同意農業園管方所制訂的條款和

條件，將須繳付當時農地的市值租金。其他有興趣

在農業園內營運的農民，需接受評估以確定他們是

否 有 能 力 和 實 力 符 合 租 約 條 款 中 有 關 產 量 目 標 和

科技的要求，並在這個前提下與其他有意加入農業

園的農民進行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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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0 上文概述的建議只屬初步構思，以便利各持份者和

市 民 大 眾 考 慮 以 及 集 中 討 論 應 否 設 立 建 議 的 農 業

園；如認為應設立農業園，我們應如何推展措施，

以 達 到 推 動 本 地 農 業 現 代 化 和 持 續 發 展 的 預 期 目

標。如果這項措施獲市民支持，政府在考慮收集所

得的意見和其他相關因素後，便會進一步制訂詳細

的計劃。 

(B) 建議成立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4 . 21 本地農民由於缺乏資金，以致他們即使有意進行生

產現代化、提升生產力，以及拓展新的範疇，卻往

往未能成事。此外，我們獨特的都市化環境往往產

生本地特有的種植問題，而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本地

研究，才能找出合適本地的解決方法。此外，我們

有需要就務農方法提供更多進階培訓，尤其是背後

的科學基礎，從而為本地農業的未來發展提供更佳

的知識支援。  

4 . 22 因此，我們建議成立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提供所

需財政支援，推動本港發展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的

都市農業。｢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會以資助金形式，

為科學及適應性的研究  (例如有關科技發展和示範

的研究 )提供經費。基金亦會支援知識轉移和培訓、

改善農業基建設施、發展本地品牌和進行相關推廣

活動，以及探索新的市場推廣渠道。基金也會協助

農民，把農場工具及設施現代化，以提升其生產力

及改善效率。此外，基金亦可為企業提供同額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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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採取新的耕種方法以提升生產力、改善可持續

發展及使本地農業生產更多元化。

圖中的手扶式農業機器適用於本港典型小規模家庭

式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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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自動播種、集體菜苗生產可提高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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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3 ｢農 業 持續發展基金」的合資格申請者，將包括專

上院校、科研機構、非牟利農業協會及工會、非政

府組織、農業合作社、個別農民，以及作為本港農

業生產先導的企業。我們會制訂合適和有效的措施

，避免任何申請者同時受惠於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

以及其他基金／資助計劃，確保公共資源得到審慎

運用。任何申請基金的計劃，如已獲／應獲政府其

他財政援助，將不獲考慮。  

4 . 24 此外，為了更妥善地協調各項研究工作，我們會鼓

勵有興趣的機構互相合作，以自負盈虧的方式成立

本地農業研究中心，促進本地農業的持續發展。這

個中心可通過向建議的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或其

他相關公共基金 (例如 ｢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私

人捐款或贊助 )申請研究經費，落實其研究和發展

計劃。  

4 . 25 至於提供同額資助，支持企業推展帶有商業元素的

項目的建議，我們有意參照 ｢漁業持續發展基金」

的機制，以一元對一元的同額資助形式撥款處理。

政府資助額的上限將等同於申請人的投資額，即政

府撥款上限將不多於項目整體開支的  50 %。政府可

在施加詳細條件下收回成本，按政府與成功申請人

及第三方出資者  (如有 )的出資比例，收回與其撥款

額相等的款項。政府的撥款額會從以下方面收回：  

( a )項目產品的可使用年期開始後由項目產生的淨

收入；以及／或  ( b )第三方在政府與成功申請人  (及

其他相關團體 (如適用 ) )協議簽定後所作出的投資，

44 



 
 

 

 

 

 

 

  
 

  

 

 

 

 

 

 

 

 

在作出有關投資後按照實際情況逐步收回成本。收

回成本的安排會持續至政府的撥款額完全收回，或

項目產品的可使用年期完結為止，兩者以日期較早

者為準。 

4 . 26 我們相信，成立 ｢農 業持續發展基金」將有助鼓勵

學術界人士、農民和農業營商人士投放人力物力，

在本港發展可持續農業及培訓所需人材，研發出更

先進的農業科技，以助改進可持續農業生產，造福

農民。屆時，市民大眾將能享用供應更穩定的優質

本地農產品。  

(C) 加強對農民的支援  

4 . 27 漁護署會加強對農民的支援，特別是通過建立品牌

、集體推廣及宣傳，在市場推銷本地農產品。建立

品 牌 和 進 行 集 體 推 廣 可 讓 消 費 者 容 易 識 別 出 本 地

農產品。不過，期望小農民自行建立品牌的想法並

不切實際。因此，我們會盡量動員小農民自行組成

團體或加入現行的合作社，並投資購置所需的包裝

及標籤機器，以落實有關計劃。漁護署亦會與菜統

處合作探索不同的銷售渠道，以推廣本地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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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包裝蔬菜以打造品牌  

4 . 28 周 末 農 墟 及 嘉 年 華 亦 是 農 民 推 銷 其 產 品 的 有 效 方

法。目前，每年一度的 ｢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

及各個周末農墟廣受本地農民和消費者歡迎。通過

這些活動，農民可直接與消費者聯繫，節省交易成

本。漁護署會繼續探討在更多地區設立更多周末農

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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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本地漁農美食迎春嘉年華推廣本地產品

大埔周末農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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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9 為支持本地農業進一步發展，漁護署會加強聯絡各

有關持份者，即學術界人士和研究人員、業界協會

和代表、農業企業和主流農民，以及消費者，協調

他 們 為 推 動 農 業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而 作 出 努 力 和

不同範疇的關注事項。漁護署會致力為農民及有志

投 身 本 地 農 業 的 人 士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種 植 方 法 的 培

訓機會，也會與農民合作，以便在本港發展及引進

適合耕種的農作物種類，並採用現代種植方法。  

(D) 推廣其他與農業相關的輔助活動  

4 . 30 漁護署會推動發展其他與農業相關的輔助活動，例

如休閒農場及教育活動，供學生及市民參與。在新

加坡、台灣及日本等地，向公眾開放農場作休閒活

動的做法日漸普及。  

4 . 31 到 訪 農 場 消 閒 或 康 樂 消 遣 的 人 士 經 常 同 時 希 望 得

到一些餐飲服務。有關服務可以是提供無須烹調的

田園沙律，以至略作烹煮的蔬菜或鮮榨果汁。部分

人士亦希望可以在農場留宿，享受農場生活和鄉郊

景致。不過，提供餐飲服務或住宿須受法例規管。

制定有關法例旨在防止滋擾，並保障市民的健康和

安全。有關法例適用於所有食物供應及住宿處所，

不會針對農場而另有處理和安排。有鑑於此，有意

見認為該等法例並不完全適用於農場，因為農場處

所的營運模式有所不同，而且情況特殊。然而，從

保障健康和安全，以及防止滋擾等考慮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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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例的要求明顯地對到訪這類農場的人士或

居住在農場附近的人士亦同樣重要。為推展這方面

的工作，漁護署會與農民在現行法例的框架內探討

可行的方案，並視乎情況，審視可行的機制去建立

合法和安全的服務，以符合市民期望。 

4 . 32 農民在開放農場時，需要更多技能以管理農場及處

理參觀服務。由於大部分的農場面積細小，他們或

須考慮集中資源以提供更多更以顧客為本的服務。

漁護署會為農民舉辦適當的培訓，並統籌各方人力

物力，讓農民更了解消費者的期望。  

(E) 其他相關事宜  

4 . 33 在推行上述建議支援措施，以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

和產業提升時，我們主要集中對農作物種植  (蔬菜、

水果及花卉 )的支援。至於禽畜飼養業，正如在第

二章所述，基於公眾健康及環境考慮，政府早前向

選 擇 結 業 的 飼 養 禽 畜 人 士 推 出 各 種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計劃及特惠補助金計劃。政府並無計劃改變現行為

禽畜飼養業的規模設限的政策。但禽畜飼養業界仍

可利用及受惠於建議的 ｢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改善

和革新他們的營運模式，以及在合乎業界實際情況

及預期水平的前提下，提升其設施以加強生物安全

，並減少農場可能對環境造成的滋擾。漁護署會貫

徹現時做法，為相關農民提供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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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4 在採取上文所述支援措施後，我們有信心可以達到

支持本地農業持續發展以提供優質、新鮮的農產品

應付本地需求的目標，本地農業的整體生產量亦可

適時提升。基於自由市場運作原則，我們不會建議

就 本 地 農 業 生 產 總 值 或 供 應 本 地 新 鮮 農 產 品 所 佔

比率訂定任何特定目標。這種方法重量不重質，或

會衍生效率低下、窒礙創新的效果。此外，本地農

業出產並非主要食糧產品，以人為的方式訂一個數

字指標，對食物供應情況並無實際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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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徵詢意見  

5 . 1 	 對於政府建議採取新政策，更積極協助本地農業進

行現代化和持續發展，以及第四章概述的支援措施

，如市民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考慮過收到的意

見後，我們會按可調配的資源及所需的批准，制訂

建議的細節和推行計劃。  

5 . 2 	 請在二零一五年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以郵寄、傳真

或電郵方式提出意見：

地址： 香港九龍 


長沙灣道  303 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  7 樓


漁農自然護理署 


農業分署 


傳真號碼：  ( 8 52 )  2 152  031 9 


電郵地址：  a g r i _po l i c y@ a f cd . go v.h k 
  

5 . 3 	 漁護署網頁 ( www. a f c d . go v. hk )載有電子意見表格，

供市民下載。填妥表格後，歡迎以電郵方式提交。  

5 . 4 	 市民就本諮詢文件提出意見時，是否提供其個人資

料，純屬自願性質。任何連同意見書提供的個人資

料，只會作是次諮詢工作之用。  

5 . 5 	 收集所得的意見書及個人資料，或會轉交有關的政

府決策局、部門或機構作直接與是次諮詢工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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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途。獲取資料的各方其後亦只可把資料用於這

些用途。  

5 . 6 	 諮詢工作結束後，曾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見書的個

別人士及機構  (提交意見者  )的姓名／名稱及意見，

或會公開供市民查閱。漁護署與其他人士討論時，

或在任何其後發表的報告內，不論私下或公開，或

會指名引述就本諮詢文件提出的意見。我們尊重提

交 意 見 者 把 姓 名 ／ 名 稱 及 ／ 或 其 全 部 或 部 分 意 見

保密的意願，不過，如無事先說明，我們將假定可

以公開其姓名／名稱，以及把其意見發表，供公眾

參閱。  

5 . 7 	 任 何 曾 在 意 見 書 中 向 漁 護 署 提 供 個 人 資 料 的 提 交

意見者，都有權查閱和更正這些個人資料。如擬查

閱或更正個人資料，請以書面向上文第  5 . 2 段指定

的聯絡單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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